
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深 圳 市
工

商 业 联 合 会

深 中法 （2020)27号

畜别 ！l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各基层人 民法院、各 区工商业联合会 ：

为贯彻 落实 中共 中央办公厅 、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完善矛盾纠纷

多元化解机 制 的意见》和最高人 民法院、全 国工商联 《关于发挥商会

调解优势 推进 民营经济领域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的意见 》精神，深

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（下称
“
市中院

”
）与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 （总商会 ）

（下称
“
市工商联

”
）根据双方签署 的 《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

济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的合作备忘录 》，就落实涉民营企业的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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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 纠纷案件 的诉调对接 工作 ，制订 以下方案 ：

一
、工作机制

1．建立诉调对接联络制度 。市 中院的联 系部 门为立案庭 ，联 络人

为 负责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 的副庭 长 ，市工商联 的联 系部 门为经济联 络

部 ，具体联 系工作 由市工 商联调 解仲裁 书 灯 （市 总商会人 民调 解 委 员

会 ）负责 ，联 络人为 负责该项 业务 的处级干部 。各 区人 民法院和各 区

工 商联 可 以参 照市 中院和 市工 商联 的模 式 ，建立诉 调 对接联 络制度 。

2．完善诉调 对接机 制 。对 于经市工商联调解仲裁 中心或者 市工 商

联推 荐调解 员参 与调解 的案件 ，市 中院诉调对接部 门（诉讼服 务 中心 ）

设 立专 门团队负责协调处理 。

3．诉调 对接合作模 式。市工 商联调解仲裁 书 灯在 市 中院设 立调 解

室 ，经 市 中院 同意 ，派驻调 解 员现场开展调解工作 。 市工 商联 与 2一3

家律 师事务所建 立常年合作 ，通过购买服务 的方 式 ，指派律 师担任调

解 员驻场进 行调解 ；市工商联调 解仲裁 中心也可 以委派 民营企 业代 表 、

商会 、协会代表和基层工 商联代表担任调解 员，驻场 开展调 解工作 。

驻场调 解 员 同时可 以为 民营企 业提供必要 的法律 咨询 等服 务 。

二 、工作流程

（
一
）立案前纠纷化解程序

1．案件 范围。 民营企 业之 间 、民营企业 与其他 主体 之 间的民商事

纠纷 案件 ，可 以由市 中院委托 市工 商联调解。

2．先行调 解告知 。市 中院在登记立案前 ，发现 案件 涉及 民营企 业

纠纷 的 ，可 以告知 当事人选择 由市工商联调解仲裁 中心先 行调解 。 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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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 同意先行调 解 的，市 中院可暂缓立案。

3．委 派调 解 。 当事人 同意调 解 的 ，市 中院诉调对接部 门委派市
工

商联调 解仲 裁 中心派驻 的调解 员进 行调解 。调解 员应 当在
三个 工作 日

内通 知被起诉 人并发送 《调解告知书 九

被起 诉 人 不 同意调解 的，应 当填 写 《不参 与调 解确认 书 》，并说

明理 由。被起诉 人拒绝填写 的，调 解 员在 《调 解情况登记表 》上注 明

情况 。诉调 对接部 门及 时将案件 移交立案部 门处理或者直接 转入
立案

程序 。

4．调 解期 限。立案前调解 的案件 ，调解期 限为三十 日。双 方 当事

人 同意延长调 解期 限的，不 受此 限。调 解期 限 自调 解 员签 字接 收案件

材料之 日起 计 算。

5．达成调 解协议 的处理 。经调 解达 成协议 的，调解 员应 当将调解

协议送达 双 方 当事人 ，填写 《调 解情况登记表 》备 案。鼓励 当事人 即

时履行调 解 协议 。

当事人 申请登记立案后 出具调 解 书 的 ，调解 员应 当协助其 向法院

提 交材料 转入 立案程序 ，由市 中院依 法审查并 出具调解 书。

6．未达 成调 解协议 的处理 。经调 解未达成协议 的，调 解 员应 当填

写 《调解 情况 登记表 瓦 起诉人坚持起诉 的，调解 员应 当协助其将材料

提 交人 民法 院立案部 门处理或者直接 转入 立案程序 ； 当事人在调解过

程 中依 法 自愿达 成仲裁协议 的，可 以依据仲裁协议 向仲裁机 构 申请仲

裁 ；起诉 人 放 弃起诉 的，案件材料 由市工商联调解仲裁 中
心或者人 民

法院诉调 对接 部 门归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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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立案后纠纷化解程序

1．委托 调解。 民营企 业之 间、民营企业 与其他 主体 之 间的 民商事

纠纷登记立案后 ，市 中院认 为适 宜调解 的，可 以委托 市工 商联 调 解仲

裁 中心进行调解。

市工 商联 调 解 仲裁 中心在 接 到案件 后 应 当在 三个 工作 日内通 知

被 告 ，发送 《调解告知书 乳

2．调 解期 限。市工商联调解仲裁 中心 的调 解期 限为十五 日。双 方

当事人 同意延长调解期 限的，可 以延长 ，但不 能超过 法定 的审理 期 限 ，

自市工 商联调解仲裁 中心签 字接 收案件材料之 日起 计 算。

3．达成调 解协议 的处理 。经调解达成协议 ， 当事人 申请 出具调 解

书 的， 由市 中院依 法审查并 出具调解书 ；当事人 自愿 申请撤诉 的 ， 由

市 中院依 法作 出是 否准 予撤诉 的裁定。

4．未达成调 解协议 的处理 。经调解未达成协议 的 ，市工 商联 调 解

仲裁 中心应 当填写 《调 解情况登记表 》，将案件材 料退 回市 中院。

三 、延伸业务

1．中立评估 。市工 商联 调解仲裁 中心在案件调 解 时 ，可 以根 据 案

件 情况 ，聘请相关专业领域 的专家担任 中立评估 员，就案件处理 中涉

及 的相关 问题进行评估 ， 由中立评估 员出具评估 报 告 ，对判决结果进

行预测 ，助推 纠纷解决 。

2．在 线解 决。按 照
“
互联 网＋'’ 战略要求 ，积 极 开发 和 应用 现代

信 息技 术 ，建 立纠纷在 线解决平 台，便利 民营企 业参 与纠纷 解决 ，鼓

励和 引导 当事人 、调解 员在 线解决纠纷。探 索与人 民法院相关信 息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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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建 立关联 ，推 动调解过程 中形成 的有关证据 、争议焦点 、无争议事

实等材料 与诉讼程序有序衔接 ，减轻 当事人诉 累，公正高效解决 纠纷。

3．无字欣 事 实记载。调解程序终结 时，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 的，

调解 员在征得各方 当事人 同意后 ，可 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 中没

有争议 的事实 ，并 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

四、工作保 障

1．人 员培训 。市 中院支持市工商联加 强调解员培训工作 ，完善调

解 员 岗前培训和任职学 习培训机制 ，加 强职业道德建设 ，提升调解技

能与法律 素养 。

2．经 费保 障。市工商联通过购 买服务方式，按约定标准 ，向建立

合作 的律 师事务所支付调解费用 ，律 师事务所按照双方合 同约定 ，委

派律 师驻场提供调解服务和法律 咨询 ；由非购 买服务 的调解 员调解的

案件 ，市 中院可发放调解辛！·贴或调解事务办理补贴 ；调解成功 的案件 ，

征得 当事人 同意 ，可以由当事人交纳适 当的调解费用。

·

撰

2020年 3月 17日

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年3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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